                    《一个人的朝圣》书评

最近加入了一个（有书共读）与上万人一起每周读一本书。走马观花的读了很多。
《一个人的朝圣》对我影响深刻，也打动了我。于是，又从图书馆借来细细再读一次。 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一个人的朝圣》是英国女作家蕾秋.乔伊斯的处女作。作品的文笔看似不温不火，然而其中涉及到的“生活”，却充满着波折。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是这样，尤其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记忆变得模糊的同时，我们也越来越会伪装“若无其事”。只是时间并不是所谓的“万能药”，越掩埋，记忆中的痛楚却会越深刻。也许这种掩藏会给外人风平浪静的感觉，但其实这个过程，消磨的是你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埋葬记忆的过程，似乎也是日渐衰老的过程。文中的主角哈罗德在故事的开头是老迈的，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沧桑，因而当昔日老友送来“最后一封信”时，老哈罗德是震惊却又无力回天的。他只能在悲伤和遗憾中摇摆不定——唯一的变数是，这个女人对于老哈罗德真的很重要，否则他早已养成习惯的冷漠一定会替他处理好这件事。哈罗德对这个女人是有亏欠的，随着故事的进程，老哈罗德“秘密”也一点点被展开。他去送信途径了一家加油站，当加油站女孩对他闲谈起“信仰”时，老哈罗德好像终于看到了救命的稻草——他找到了救助那个女人的希望，他坚信只要自己相信，“信念”便可以改变一切。于是这个60岁的老人，决定徒步从大不列颠岛的最南端。一直走到最北。很天真，不是吗？也很年轻。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“凡存在必是合理”。所谓疯狂，只是因为清白的旁观者，看不到当事者经历的暗流罢了。信仰，救赎记忆旅行是有趣的，并不是因为风景，而在与心情。因为在旅途中，你可以刨除日常的繁杂，去和自己的心灵尽情独处。也只有在路上的时候，人才会尽情地享用“孤独的狂欢”。其实无论是读书，还是真正的走在路上，都可以看做是一场旅行，因为那样的过程中，你的心，或者是身体都在告别过去，迎接新的转角，向往着希望。新鲜的记忆会冲淡所谓的怀念，同样可以救赎悲伤。老哈罗德决定踏上旅程。在这漫长的旅程里，哈罗德的记忆也不断反复。只想深埋心底的记忆在这一刻历历在目，只是原本以为会无法承受的痛楚早已消散，只剩下无尽的唏嘘。他想明白了许多，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自己旅行的意义。原本只是偏执地以为自己所做的可以给老友带来希望，但现在这种希望，俨然已经植根于自己的内心了。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当你以为生活让人绝望，而停下的自己脚步时，恰恰是你停滞不前的决定粉碎了所有希望。生活的艺术，是在满足与绝望之间谋求平衡，而心怀希望的摇摆，也是一种稳定。只要你不曾停下脚步，生活依旧就充满希望。
